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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关于 2017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

见专项说明的公告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汕头市金森源化

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对公司 2017 年度财

务报表，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17

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公司股

东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出具了带强

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（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18）第 326003 号）。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

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。

一、审计报告关于强调事项段的具体内容

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为：“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：

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所述，（1）金森源于 2018 年 2 月收到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，收到监管决定书

后，企业进行了全面整改，并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股转系统网站

公告了更正后的 2014、2015、2016 年年报等信息；（2）2018 年 4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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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4 日金森源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申请公

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》，2018 年 4

月 25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董事会决议；2018

年 4 月 27 日公司收到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

司下发的编号为 180615 的《受理通知书》；2018 年 5 月 4 日，

5 月 18 日公司分别公告了关于公司股票暂停转让的进展公告，提醒

投资者关注目前公司申请终止挂牌事宜正处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审查阶段，公司股票将继续暂停转让的公告。本段内容不

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”

二、公司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

明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对公司 2017 年度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其中强调事

项意在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事项。

针对审计报告所强调事项，公司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说明

公司于2018年 2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

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。收到监管决定书后，公司意识到公司的会计

核算体系存在重大缺陷，会计核算体系不完整。对存在的资金占用、

关联交易、账外经营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整改，并于 2018 年 3 月 19

日在股转系统网站公告了更正后的 2014、2015、2016 年年报等信

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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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，且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

和信息披露义务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

息披露细则》第四十八条第二项；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关联

方占用资金行为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》

第 4.1.4 条的规定；挂牌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占用公司资

金，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、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》第 1.4 条的规定。

应对措施：（1）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

三次会议审议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，并于 2018 年 4 月

4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。

（2）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披露了《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9）。

（3）公司对涉及到的定期报告也相应做了更正，对关联方资金

占用情况在定期报告中补充更正相关内容，并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

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《关于更

正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、2015 年、2016 年半年度报告、年度报告及

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 2018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并于当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披露了关于《2014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编号 2018-014）、《2014

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编号

2018-015）、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5 年年度报

告更正公告》（编号 2018-016）、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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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6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编号 2018-017）、《2016 年半年

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6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编号 2018-018）、

《2016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。

（4）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派钿已根据 2015 年 1月 4 日中国人民银

行规定的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（1-5 年期）6%，以及资金占用金额和

时间（即 1300 万元，自 2015 年 1 月 4 日至 2016 年 8 月 10 日共计

574 天）来计算利息，利息金额为 1300 万*6%*574÷365=1226630 元，

并于 2018 年 3月 26 日通过转账如数归还给公司；并保证今后不再以

任何形式占用公司的资金和财产，并承诺承担违反该保证的一切责任。

2、公开转让说明书及相关定期报告披露的关联方、关联关系

和关联交易不完整，违反了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

十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

引（试行）》第三十四条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第 36 号-关联方披露

等有关规定。

应对措施：（1）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

三次会议审议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，并于 2018 年 4 月

4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》的议案。

（2）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披露了《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9）。

（3）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

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《关于更正公司<公开转让说明书>的议

案》，并于 2018 年 4月 4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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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并于当天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《关于<公开转让

说明书>的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0）、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

（挂牌前公告更正后），补充公司与广州市本森化工电子商务有限公

司的关联关系、关联交易情况。

（4）、相关定期报告针对公司与广州市本森化工电子商务有限

公司的关联关系、关联情况作补充更正，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

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《关于更正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、2015

年、2016 年半年度报告、年度报告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》，

并于 2018 年 4月 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

并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关于

《2014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4）、《2014 年年

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

2018-015）、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5 年年度报

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6）、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

后）、《2016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7）、《2016

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6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 2018-018）、《2016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。

3、相关定期报告披露的财务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六条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

（试行）》第二十七条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第 30 号-财务报表列报

等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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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措施：（1）、公司对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存在的会计差

错更正事项进行了更正,将 2015 年、2016 年账外经营收入合计

2506686.38 元进行更正补充申报，按章缴纳国地税；并于 2018 年 3

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关于《前期会计差错更

正说明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0）；另外，谢銮卿已于 2018 年 3 月

27 日将代收代付结余的余额 505565.58 元通过转账方式如数归还给

公司。

（2）、公司对相关定期报告中存在财务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的

问题做了更正，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

会议审议《关于更正 2014 年年度报告、2015 年、2016 年半年度报

告、年度报告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4

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。并于 2018 年 3 月

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关于《2014 年年度报告更

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4）、《2014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

《2015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5）、《2015 年

半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5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 2018-016）、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6 年半年度

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7）、《2016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更

正后）、《2016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8-018）、《2016

年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、《2017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8-019）、《2017 年半年度报告》（更正后）。

（3）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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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

股东大会审议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关联交易》的议案。

（二）、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

挂牌事项的说明

根据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，经慎重考虑，公司拟向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。公司就申请股票

终止挂牌相关事宜与股东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，全体股东已就该

事项初步达成一致。并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》，2018 年 4 月 25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；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收到了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编号为 180615 的《受理

通知书》；2018 年 5 月 4 日，5 月 18 日公司分别公告了关于公

司股票暂停转让的进展公告，目前公司申请终止挂牌事宜正处于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审查阶段，公司股票将继续暂停转让的公

告。

三、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

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中期初及期末累计影响如下：调增其

他应收款 505,565.58 元，应交税费 492,608.44 元，专项储备

44,097.82 元，调减盈余公积 3,114.07 元，未分配利润 28,026.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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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经营成果无影响。

四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依据相关情况，本着严格、谨慎的原则，对上述事项出具的带强调

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，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

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

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

施，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。

特此说明。

汕头市金森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8 年 5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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